	新平县林业局保留评估评审等技术性审查服务事项清单

	序号
	评估评审等技术性审查事项名称
	评估评审等技术性审查责任主体
	涉及的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涉及的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评估评审等技术性审查
设定依据
	评估评审等技术性审查收费
	评估评审等技术性审查费用承担主体
	评估评审等技术性审查收费依据
	规范意见
	备注

	59
	县级森林防火规划的批准
	新平县林业局
	县级森林防火规划
	县级森林防火规划的批准
	《云南省森林防火条例》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森林防火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森林防火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加强预防、扑救和基础保障
	不收费
	无
	不收费
	申请人自行委托有关机构进行评估，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
	　

	60
	在森林防火区依法开办工矿企业、设立旅游区或者新建开发区规划方案审核
	新平县林业局
	在森林防火区依法开办工矿企业、设立旅游区或者新建开发区规划方案
	在森林防火区依法开办工矿企业、设立旅游区或者新建开发区规划方案审核
	《云南省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六条 在森林防火区依法开办工矿企业、设立旅游区或者新建开发区的，应当将森林防火设施的建设纳入规划方案，在开工前报当地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在项目竣工时通知审核部门共同参与验收。 工程造林或者成片造林的，建设单位应当将森林防火设施和防火林带与该造林项目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实施、同步验收。
	不收费
	无
	不收费
	申请人自行委托有关机构进行评估，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
	　

	61
	县级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的批准
	新平县林业局
	县级森林火灾应急预案
	县级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的批准
	《云南省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森林火灾的特点制定处置森林火灾应急预案，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制定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办法。
	不收费
	无
	不收费
	申请人自行委托有关机构进行评估，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
	　

	62
	县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的批准
	新平县林业局
	县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
	县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的批准
	《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自然保护区建立后由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总体规划，按自然保护区的级别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不收费
	无
	不收费
	申请人自行委托有关机构进行评估，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
	　

	63
	县级林业长远规划的批准
	新平县林业局
	县级林业长远规划
	县级林业长远规划的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全国林业长远规划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编制，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地方各级林业长远规划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下级林业长远规划应当根据上一级林业长远规划编制。林业长远规划的调整、修改，应当报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不收费
	无
	不收费
	申请人自行委托有关机构进行评估，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
	　

	64
	县级林地保护和利用规划的批准
	新平县林业局
	县级林地保护和利用规划
	县级林地保护和利用规划的批准
	《云南省林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土资源、发展改革等有关部门编制林地保护和利用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林地保护和利用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
未经原批准机关批准，不得擅自变更规划。
	不收费
	无
	不收费
	申请人自行委托有关机构进行评估，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
	　


